
臺北市政府 88.08.31. 府訴字第八八００四四七六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台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違反稅捐稽徵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市稽法乙字

第八七一六九七一一００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涉嫌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及同年月二十三日銷貨予○○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公司），金額計新台幣（以下同）一、三八０、０００元（不含稅），未依規定開立

統一發票予○○公司，卻開立ＡＹ０五三一九三五０及ＡＹ０五三一九三五一等二紙統一發

票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以

下簡稱調查局北機組）查獲後，由新竹市稅捐稽徵處將相關事證函轉原處分機關，經原處分

機關中南分處依法審理核定按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總額一、三八０、０００元處百分之五

罰鍰計六九、０００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市

稽法乙字第八七一六九七一一００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上開決定書於八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送達，訴願人仍不服，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

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

　　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

　　就其未給與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鍰。」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對外營業

　　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於八十五年一月六日，接到合作客戶○○公司負責人洪○○來電，稱該公司標

　　　得空軍新竹基地「整建 I/L修護棚廠及增設氣電源地坪土木工程」中，無縫地坪部分

　　　項目有樹脂硬化地坪，須購買無縫地坪硬化劑材料施工，訴願人即派業務○○○攜材

　　　料說明書到新竹基地現場與○先生當面洽談並報價，○○公司訂購無縫地坪硬化劑六



　　　千公斤，訴願人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及同年月二十三日各出貨三千公斤，交中一

　　　公司新竹基地＃ 2棚廠施工現場○○○點收，○○公司於八十五年二月一日以銀行電

　　　匯將二次貨款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元正匯入訴願人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儲蓄部帳戶。

（二）訴願人銷售及收款均直接與○○公司接觸（有銀行電匯為憑），縱如原處分機關所云

　　　「由○○公司以現金或支票支付款項，並登載於相關帳冊、會計憑證內」，亦非訴願

　　　人所能主導，訴願人在銷貨過程中均無接洽過第三者，不知何謂跳開發票。原處分機

　　　關復查決定中所稱○○企業社事件之行為，為八十三年發生，訴願人之銷售行為為八

　　　十五年，不可強加入罪。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之違章事實，有調查局北機組八十七年三月十八日電廉字第○七三二號

　　函及新竹市稅捐稽徵處八十七年五月十一日新市稅消字第八七○一○九五三號函等影本

　　附卷可稽，上開新竹市稅捐稽徵處函敘稱：「：....說明：....二、依據法務部調查局

　　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移送資料顯示，本轄○○有限公司本身並無營造廠牌照，卻以﹃借

　　牌﹄方式參與空軍工程之競標，......三、就北機組所移資料分析統計，○○企業社等

　　營業人均係○○公司之下包商，自民國八十三年起依工程進度向○○公司估驗請款，並

　　由○○公司以現金或支票支付款項，並登帳於相關帳冊、會計憑證內，惟○○企業社等

　　公司卻未開立發票予實際交易對象之○○有限公司，反而跳開發票與無交易事實之借牌

　　營造廠，涉嫌跳開發票。......」

四、本件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違章事實之論據，無非係以上開新竹

　　市稅捐稽徵處函及卷附相關工程合約書、借牌費用資料、相關費用影本等為據。原處分

　　機關依上開資料認定訴願人銷售無縫地坪硬化劑之實際交易對象係以「借牌」方式參與

　　空軍工程競標之○○公司，而非出借牌照之○○公司。惟查，該等公司間借牌競標之事

　　實，僅依調查局北機組移送資料認定，尚未經法院判決確認，則原處分機關逕認訴願人

　　與○○公司間並無交易事實，似嫌率斷。又訴願人堅稱系爭交易銷售及收款均直接與○

　　○公司接觸，實際交易對象確為○○公司，並提出○○公司之負責人名片、○○公司與

　　空軍新竹基地之工程合約、進銷貨統一發票、總分類帳、分類簿、傳票、台北市○○信

　　用合作社匯款電告報告書代轉帳收入傳票及活期存款存摺等，而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所

　　提出之上述資料未予查明，以究明訴願人之實際交易對象是否為中一公司抑或另有其人

　　，則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未依法給與憑證之違章事實，證據顯屬薄弱，其據以裁罰，

　　自有未合。爰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八　　 月　 三十一 日

　　　　　　　　　　　　　　　　　　　　　　　　　　　　　　　　　　市長　馬英九 

　　　　　　　　　　　　　　　　　　　　　　　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